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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已多次說明準公共政策 協助各縣市規劃辦理相關事務 

將持續宣導及啟動六都申請作業 

(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郭芝穎提供) 

針對 108 年 3 月 13 日立法院李彥秀委員召開記者會，關於準公共政策執行規劃之建

議等一事。教育部於 107 年 5 月行政院公布後，為了讓地方政府知道政策內涵，隨即召開

多場次 22 縣市會議，讓各縣市能充分理解政策內容。又為了使六都順遂推動準公共政策，

教育部於 108 年 1 月前業拜會六都教育局局長，聽取各市意見及規劃方向，其中臺北市已

經過多次討論，以利該府訂定因應策略。教育部預計於 108 年 3 月底針對各界關注「合作

的費用範圍」及「教師及教保員薪資」等議題，確立方案後，與六都共同辦理說明會，讓

幼兒園及家長瞭解 108 年度執行細節後，啟動準公共幼兒園的申請作業，並加強政策宣導，

讓家長取得相關資訊。 

教育部明確表示，為協助家長解決托育子女困境，除持續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是政府

首選且不變的施政主軸外，輔以準公共政策補充家長對於平價教保服務的期待，減輕家庭

負擔並兼顧職場及家庭需求，以下謹再詳細說明如下： 

一、協助地方政府加速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是首要且持續推動的政策主軸 

教育部於 107 年 7 月行政院核定的「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規劃 6 年內(106-111 年)

增加公共化幼兒園 2,247 班，增加提供 6 萬個就學名額，並以達到「國小校校均有幼兒園」

為原則。 

為了再加速增加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教育部再加碼提出，於 8 年內(106-113 年)增

加 3,000 班，合計增加提供約 7.9 萬個就學名額，比原來的規劃多了 753 班，再增加 1.9 萬

個名額。 

二、全國公私立幼兒園依法均須辦理收費項目及數額公告，家長可共同監督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38 條規定，私立幼兒園得考量成本，依地方政府所定之收費

項目及用途訂定收費數額。又全國公私立幼兒園於每學年開學前，均應報送收費規定至地

方主管機關進行備查，且幼兒園及地方政府應於開學前 1 個月辦理公告，教育部已經蒐集

各園收費規定，近期內也將在全國教保資訊網進行公告。因此，除了地方政府定期稽查外，

民眾及家長可透由各園公告內容檢核收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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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符合準公共要件的私立幼兒園是以 107 學年度收費現況，與政府簽訂合作契約，

其收費項目及數額都是經過各縣市備查；幼兒園若有違反一般行政法令或合作要件規定者，

地方政府應要求限期改善，並在符合法規的範圍內，適時提供輔導措施。 

三、針對各界對於準公共的關注議題，已與六都進行討論及研議規劃合宜策略 

自準公共機制施行以來，教育部蒐集各界建言，大都關注在「合作的費用範圍」及「教

師及教保員薪資」，針對該 2 項議題，教育部於 107 年底即陸續與六都教育局進行討論，

並聽取各界意見及規劃方向；對於物價高的部分地區如臺北市，也加強溝通及討論，以利

該府訂定因應策略；後續將提供行政院做爲政策定調的參據。 

四、對於未接受公共化或公共教保服務的 2-4 歲幼兒，108 年 8 月起擴大發育兒津貼，

減輕家長負擔 

政府瞭解公共化及準公共教保服務仍無法滿足所有家長托育需求，為了減輕家長負擔，

因此，自 108 年 8 月起擴大發放育兒津貼，未接受公共化及準公共教保服務的 2-4 歲幼兒，

家庭綜所稅率未達 20%，且未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每月發給津貼新臺幣 2,500 元，

第 3 名以上子女再加發 1,000 元。 


